




一、 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情况

2021年7月27日， 刘克洋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及潘琦签订了《表决权

委托协议》，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将其持有全部上市公司261,803,141股

（占公司总股本的23.80%） 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 刘克洋行使， 刘克洋同意接受

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 刘克洋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

人，拥有上市公司261 803 141股 （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.80%）股份的表决权。

经核查，本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 表决权委托己办理完毕，收购方及上市公司

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

二、 关于收购人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情况

经核查，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深

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；未发现收购人、上市公司存在违反公司治理

和内部控制制 度相关规定的情形。

三、 承诺履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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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关于协助解决原控股股东存在的对银河生物资金占用问题的承诺及 

履行情况

根据 2021年7月27日受托方刘克洋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及潘琦签订的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 受托方承诺将协助委托方妥善解决关于委托方存在的对银

河生物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问题。

根据上市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， 截至2022

年6月30日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

合计8,717.15万元。 其中，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主要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1 ） 深圳 

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苏州｜瀚展签署《债权转让合同》， 己将基于（2020)

粤民终1599号《民事判决书》项下的对公司所享有 的债权转让给苏州瀚展， 公

司向苏州瀚展履行债务义务， 报告期内己归还苏州｜瀚展8 250万元， 从而新增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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